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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GROUP LIMITED 

易通訊集團易通訊集團易通訊集團易通訊集團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之之之之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1111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1.1   易通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

股份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 

  

1.2   為了使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符合一致，本

公司董事會已如本文所載修訂本公司早前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採納的職權範

圍。 

  1.3 董事會負責成立薪酬委員會，並界定其職責。 

  1.4 董事會將省閱並考慮批准薪酬委員會的報告及建議。 

                

2222    設立薪酬委員會的目的設立薪酬委員會的目的設立薪酬委員會的目的設立薪酬委員會的目的     

  

2.1 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就有關本公司執行董事薪酬的事宜提供建議，以供董事會批

准，並接受委任有關建議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待遇的特定責任。薪酬委員

會主要應負的責任為： 

    
2.1.1 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及架構，以及設立正規而具透明度的

程序以制訂有關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2.1.2 建議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特定薪酬待遇，包括非金錢利益、退休金權利

及賠償金額(包括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的賠償)，並就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本

公司董事會提出建議及獲得批准。在作出其建議時，薪酬委員會應考慮下文第

4.2 條所述報告內所載的管理層陳述及薪酬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因素； 

    2.1.3 就非執行董事之薪酬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2.1.4 考慮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酬、須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及集團及集團的所有附屬公司內其他

職位的僱用條件； 

    2.1.5 透過參照董事會不時通過的公司目標，檢討及批准按表現而釐定的薪酬； 

    

2.1.6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支付那些與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有關的賠

償，以確保該等賠償按有關合約條款釐定；若未能按有關合約條款釐定，賠償亦須公平

合理，不會對本公司造成過重負擔； 

    
2.1.7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

按有關合約條款釐定；若未能按有關合約條款釐定，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及 

  2.1.8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不得自行釐訂薪酬。 

  2.1.9 履行企業管治守則已於上述提及。 



  

2.2 此外，薪酬委員會亦管理本公司有關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購股權計劃，並

釐定賦授指引、歸屬期、購股權期限及行使權，以及(須待董事會確認後)決定個人之

賦授。 

                

3333    成員及職責成員及職責成員及職責成員及職責    

  3.1 薪酬委員會所有成員由董事會委任。 

  3.2 彼等的任期由董事會釐定。 

  

3.3 薪酬委員會將由董事會不時委任，並由三位非執行董事及公司主席組成，大多數成員須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彼應不時符合及保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

業板上市規則》」）所指定的獨立性規定。董事會應委任一位薪酬委員為委員會主席。 

  
3.4 所有成員均由董事會委任，並可由董事會全權酌情罷免。董事會可不時按照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所指定的獨立性規定，更改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3.5 薪酬委員會的成員名單須載於本公司每年向股東發出的年報內。 

  

3.6 薪酬委員會應就彼等有關本公司其他執行董事薪酬的建議諮詢本公司主席/行政總

裁，並可按照本公司董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的程序徵求本公司內部及外界的專業意

見，惟無論如何在徵求有關意見前須取得大多數委員會成員批准。如若徵求有關意

見，有關開支將由本公司承擔。 

  3.7 於檢討個別執行董事的薪酬待遇時，該董事將放棄就此投票。 

  3.8 薪酬委員會每年向董事會遞交報告，當中載列本公司有關執行董事薪酬的政策。 

 3.9 薪酬委員會將獲提供履行其職責所需之足夠資源。 

 

3.10 委員會之秘書應由公司秘書擔任。若公司秘書缺席委員會任何會議，成員可挑選任何人士擔

任該會議之秘書及記錄委員會會議。委員會可不時委任任何其他具備合資格及經驗人士為委

員會之秘書。 

                

4444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4.1 委員會主席於諮詢委員會成員後，將釐定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次數。 

  

4.2 在薪酬委員會召開會議以建議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特定薪酬待遇或就非執行

董事的薪酬向本公司董事會提出建議前，主管人員須向薪酬委員會各成員發送一份

由高級管理層代表編製的報告，當中載列 (其中包括)管理層對本公司業績表現的觀

點、個別董事的表現、市場上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金水平、有關董事所投入的時

間及承擔的職責、本公司及 /或其附屬公司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 

  
4.3 委員會秘書於諮詢適當的管理層成員後，將制訂委員會議程。委員會秘書為本公司

的委員會正式授權的任何其他人員。 

  
4.4 薪酬委員會秘書將會發出每次會議上將予討論事項的議程。各委員會成員均有權在

知會委員會秘書後，在委員會會議議程內加入與薪酬委員會有關的其他事宜。 

  4.5 會議紀錄由委員會秘書或委員會正式授權的任何其他人員編製。 

  
4.6 委員會處理事務所需的法定開會人數為兩名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主席及一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大多數委員會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4.7 除本職權範圍所載者外，薪酬委員會須就薪酬委員會的程序採納其認為適合的程序

及原則。  

  
4.8 薪酬委員會須向股東編製一份有關其角色及工作的報告，以供載入本公司的《企業

管治報告》。 

        

5555    通告通告通告通告     

  
5.1 任何薪酬委員會會議之通告均須於該會議舉行前十四日發出，惟全體成員一致豁免有關通告

則除外。 

        

6666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6.1 於任何會議提呈之薪酬委員會決議案，須經由出席成員以大多數票通過。會議可由成員親身

出席、透過電話或視像會議之形式進行。 

        

7777    報告程序報告程序報告程序報告程序    

  

7.1 薪酬委員會的完整會議紀錄應由薪酬委員會秘書保存。薪酬委員會會議紀錄的初稿

及最後定稿應在會議後的合理時間內發送薪酬委員會全體成員，初稿供成員表達意

見，最後定稿作其紀錄之用。會議紀錄的最後定稿亦應發送予本公司董事會的其他

成員，以供參考。每次會議結束後，薪酬委員會須提呈其意見及／或建議(如有)，以

供本公司董事會於下次董事會會議上批准。 

 
7.2 會議記錄須由薪酬委員會之秘書充分仔細地記錄，包括有關薪酬委員會所通過之事項，委

員會成員所提呈的意見及／或建議。 

 
7.3 薪酬委員會須向股東編製一份有關其角色及事務的報告，以供載入本公司的《企業

管治報告》。 

        

8888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8.1 有關本職權範圍的任何修訂，一律須經本公司董事會授權進行。本公司董事會須按

《公司條例》及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作出檢討、修改、補

充及撤銷有關本職權範圍內條款。  

 

9999    刊發刊發刊發刊發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9.1 本職權範圍將於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登載。 

 

 


